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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沿着职官的方向，肀→尹→史→君 

 

    古尹字和 、聿字可能均源于肀。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：“尹和聿应该是由一字分化的。在甲骨

文卜辞中有不少证据表明二字同源。”[i]祝总斌老师说：“尹、聿出于一源，原

解。”[ii]高鸿缙也说：“金文  与聿乃一形之变，非有二字。 借为语词，始作

（一）尹 

    尹字应该是由肀字分化出来的。其本质特征是以丿来区别丨。丿可能代表绳

“尹”字字形是以手执丿之上端的，与肀字以手执丨之中间是不同的。 

    丿的第一个含义可能是“结绳记事”之“绳”。《易·系辞下》:“上古结绳

之以书契。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”孔颖达正义引郑玄云：“事大，大结其绳；事小，小

绳”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尹，治也。从又丿，握事者也”。手握之丿即“事”，

治事者亦即执掌政事者，当即职官。故尹为官名。 

    关于尹字兼有动词治和名词官名的字义，清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说：“治也者，本

云：殷圣人阿衡尹治天下者。《书》：庶尹允谐。郑注：尹，正也。定四年左传

尹天下。徐锴曰：周公尹天下，治天下也。宣十二年传：沈尹将中军。正义：楚官多

楚有令尹，箴尹。《汉书》音义：臣瓒曰：诸侯之卿惟楚称令尹，其余国称相。楚邑大夫止

如：沈尹、戍芋尹无宇之类是也。《诗谱》：管叔、蔡叔、霍叔，尹而教之。正

管叔尹庸，蔡叔尹卫。《汉官仪》：河南尹。尹，正也。《诗》云：赫赫师尹。《地理志》：

史，周官，秦因之掌治京师。武帝更名为京兆尹。” 

    甲骨卜辞中多见“尹”字，常与地名族名联称某尹。又有“多尹”、“族尹

商代之“尹”始为氏族首长。张政烺先生认为：“族尹当是一族之长”，他们“

信，他们曾经担任更多的职务，成了显赫的世袭贵族”。[iv] “尹、多尹、族尹都一

不同。史记身份就是一族之长。……他们是商王朝的官吏，是本族人民的直接统

字初义盖为族长”；“尹字本义为族长，引申为长官之称。但卜辞所见殷代朝廷

少”；“及至周代，情况便又不同了。尹增加多了，权力地位也很高。《诗》、《

尹；这些尹都不见于卜辞，当是周代增设的。尹氏、令尹、作册尹、内史尹都承王命

都是在周王左右，出纳王命的。《诗·节南山》：尹氏大师，为周之氐，秉国之均，四方是

子是毗，俾民不迷。也足以说明尹氏之重要。大保称天尹，更可以想见其地位之高，

了。”[vi] 



    综上可知，在商代，尹是氏族、方国的首长。在中央王朝统治之下，“多尹

事，并向朝廷承担各种义务。 

    丿的第二含义可能是“秉鞭作牧”[vii]的鞭。鞭是放牧的工具。牧即放牧牲畜。亦指放牧者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牧，养牛人也。”桂馥义证：“牧者，畜养之总名，非止牛马

申出统治管理之义。《方言》：“牧，司也；”“牧，察也。”最后引申为地方官。《字

“牧，古者州长谓之牧”。《书·立政》：“宅乃牧”。孔颖达疏：《王制》云：

伯，八州八伯。然则牧、伯一也。”郑玄云：“殷之州牧曰伯，虞夏及周曰牧。

义。《逸周书·周祝解》：“为天下者用牧”。孔晁注：“牧为法也。”由法又兼及刑

·尧典》：“既月乃日，四岳群牧;”“咨，十有二牧；”“肇十有二州，……

刑，扑作教刑，金作赎刑。”臧克和注: “鞭。《释文》敦煌本‘伯3315’作   

必绵反。按该本记载字形同《说文·革部》所录古文，而《九年卫鼎》铭文就作

是从手持物扑击，其上部分有些相类于《说文》法字下所录古文    的上半部分。官、管、

圈、豢等字群皆系同源。由此一关联我们即可明了古时候的官何以称做牧，例如《

四岳群牧。官既然受名于牧，和牧直接发生联系的工具自然就是鞭了。换句话说

官刑，还揭示着鞭名的由来，作为工具的用途等诸般联系。”[viii] 

    总之，执事之尹和秉鞭之牧都给我们展示了地方官吏的形象。他们不仅兢兢

下发之政务，而且还兼有管束臣民的职责。 

（二）史 

    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。从又持中，中，正也。”桂馥义证：“记

酒诰》：太史友内史友。郑注：太史内史掌记言记行。《周礼》冢宰：史十有二人。注云：

云：志谓记也。春秋传所谓周志，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。史官主书。故韩宣子聘于

氏。馥案：《通典》云：春秋国语引周志、郑书，似当时记事各有其职。外史掌四方之志。

十四年左传：史为书。注云：谓太史，君举则书。《玉藻》：动则左史书之，言

本》注：黄帝之世，始立史官。苍颉、沮诵居其职。至于夏商，乃分置左右。故曰：左史

史记事。言经尚书，事经春秋者也。” 

    尹字中的丿，与史字中的“中”是相通的。“中”字由口和丨组成。口代表

壁、墙面、皮革、竹简、木牍之类；丨代表书契的工具，如刀笔之类。或者说，口代表盛

皿，丨代表毛笔。以笔醮汁以书者。古人将重要的事务刻划、书写在竹简上，其中就包含

事、判例。久而久之，“中”就成了正确行为准则的代名词了。在古代典籍中，

“法”和法律文件。如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允执厥中。”《吕刑》：“惟良折狱

《周礼·秋官·司寇》：“断庶民狱讼之中；”“求民情，断民中；”“狱讼成，士

“凡官府多州及都鄙之治中，受而藏之。”持中之史与握绳之尹都是职官，一方面

一方面又要把各类政事之原委、经过及结果记载下来，以备查阅。故史与吏、事同源也。

    胡澱咸先生说：“从卜辞、铜器铭辞、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等最可信据的材料看，殷和西周

代史官只有史、御史、太史、乡史和内史；”“内史是起草昭诰，掌策命的，是机要之官

国古代，有两种学问由太史掌管：一是天文立法，一是历史记载。这两种学问都

关。太史是掌祭祀的；”“殷王的活动和国家大事是由太史占卜，并由他们刻为

殷王的活动和国家大事都有太史参加，由他们记载。”[ix] 

    综上，我们看到了掌管天文、立法、祭祀、占卜、历史记载的中央职官之史的形象。他

了中央朝廷的一系列重大事务，成为王之左右。 

（三）君 

    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君，尊也，从尹，发号，故从口。”桂馥义证：“尊也者，君、尊

《仪礼·子夏传》：君，至尊也。……从尹者，本书尹：治也。伊下云：尹，治天下者。

口者，本书：令，发号也。后，继体君也。《书·大禹谟》：文命敷于四海。《

命。《谥法》：庆赏刑威曰君。” 

    君字与尹字不仅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，而且在古文献中两字常常通用。《春秋

年》：“夏五月辛卯，君氏卒。”而《公羊》和《谷梁》都作“尹氏”，可证。在甲骨卜



“多君”与“多尹”通用。“多君显就是多尹，多君很清楚必是方国的君长，殷代方

可知必就是氏族的族长。君原是氏族的族长，后世氏族发展成为国家，于是君也引申成

统治者的称号。”[x] 

 

四、沿着制度的方向：肀→  →聿→率→律 

 

    以肀字为起点，且与尹字并行的另一个方向便是制度。 

    字是既与肀相别又与尹字区分的第一个字。其甲骨文写作  。[xi]该字左侧

之一半，或省写。如此，该字从木从又，即以手持木之义。该字中的木，即鼓槌，

该字的本义为击鼓、击鼓者、击鼓之声。 

    在远古时代，正如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所谓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战

情。鼓声成为指挥军队或沟通情报的重要手段。《易经·师》：“师出以律”。甲骨文

“师唯律用”。[xii] “律”即鼓之音调和频率。《史记·律书》：“王者制事立法，物度

壹秉于六律。六律为万事根本焉。其于兵械尤所重，故云望敌知吉凶，闻声效胜

也。”这里说的“声”即“鼓声”。《诗经·小雅·采芑》：“征人伐鼓”。在古代

曾经用夔的皮制作鼓，“声闻五百里”。[xiii]黄帝打败蚩尤后召开部落联盟大

[xiv]，统一兵符和量器，并“作为清角。”[xv]此举与舜“同律度量衡”[xvi]

诞生之际，这些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，便自然成为文字创作的素材，并具有了非如此表示不可的必

然性。 

    古代战争得以取胜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等当。而最有效的指挥工具就是全天候的

《吴越春秋·勾践伐吴外传》载：越王勾践欲伐吴，与八大夫谋画。大夫臬如曰：

审于声音，以别清浊。”勾践“乃坐露坛之上，列鼓而鸣之，军成行阵。即斩有罪者三人，以徇于

军。令曰：不从吾令者，如斯矣。……有司、将军大徇军中，曰：队各自令其部，部各自令其士：

归而不归，处而不处，进而不进，退而不退，左而不左，右而不右，不如令者，

左、右军与吴望战，以大鼓相闻，潜伏其私卒六千人，衔枚不鼓攻吴，吴师大败

    战鼓之音的作用有二：首先是统一众人的行为。《墨子·号令》：“屯陈，恒外、衢、

皆为楼。高临里中，楼一鼓。即有物故，鼓。吏至而止。夜以火指鼓所；”“卒有

鼓者三，城上、道路、里中、巷街皆无得行，行者斩；”“昏鼓鼓十，诸门亭皆

梯》：“令贲士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，又听城鼓之音而入”；其次是互通情报

门》：“寇在城下，闻鼓音，燔苣，复鼓；”《号令》：“寇至，楼鼓五。有周鼓

之；”《旗帜》：（左军、右军、中军）“各一鼓，中军一三，每鼓三十击之。

次应之。当应鼓而不应，不当应而应鼓，主者斩。” 

    古代战鼓之声之所以具有权威，是因为它与赏赐特别是刑罚密切联系。诸葛亮《

型》：“吴起曰：鼓鼙金铎所以威耳，旗帜所以威目，禁令刑罚所以威心。”金鼓旗

权威，原因就在于有刑罚做后盾。战争的销烟和取胜时的欢呼，早已没了踪迹。但

令刑罚，却在先民叩响文明大门之际，扮演了无情而激进的角色。 

    古代的战鼓之所以具有权威，还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神圣性。《抱朴子》：“

《御览》十三引《河图帝通纪》：“雷，天地之鼓。”《说文解字》：“鼓，郭也。春分之音，万

物郭皮甲而出，故谓之鼓。”《周礼·考工记·韦军人》：“卂冒鼓，必以启蜇

虫始闻雷声而动，鼓所取象也。冒，蒙鼓以革。”周清泉指出：“在惊蜇之日冒鼓，是本于原始巫

术意识，欲人所作的鼓与始震的雷行神秘的互渗，鼓取象于雷，雷字所从的畾，也取象于鼓，是雷

即鼓，鼓亦雷。”   [xvii]《周礼·地官·鼓人》：“以雷鼓鼓神祀，以灵鼓鼓社祭，以路鼓鼓鬼

享，以贲鼓鼓军事，以皋鼓鼓役事，以晋鼓鼓金奏。”可见，周礼之六鼓，涉及祭祀、

役、音乐诸领域，而祭祀居其半。实际上，鼓充当了司祭、司寇、司徒、司乐等指

的军鼓，因战前对神祈宣誓，并且杀牲以涂鼓，便更具有神圣之威严。 

    古代的战鼓或许像编钟一样是一组或一套的。最古老的战鼓名字叫“皋陶”

和司寇也叫“皋陶”，这也许不是简单的巧合。《竹书纪年》：“咎陶作刑”；《



“咎陶谟，虞始造律”；《急就篇》说：“皋陶造狱法律存”；《后汉书·张敏

律”；《路史·后纪·少昊》：“立犴狱，造科律，……是皋陶”。可证，皋陶

系。姑且称其为“皋陶造律”。这些战鼓是由不同长度、直径的鼓木蒙以兽皮而制成的。古

专门制作鼓的工匠。鼓的规格不同，击打时发出的声调和传播的距离也不同。《周

记》载：“鼓大而短，则其声疾而短闻；鼓小而长，则其声舒而远闻。”《周礼

说：“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”。这里说的“同律”即事先约定好的鼓点

频率。“彭”字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鼓声也”。该字字义与其说是鼓声，不如说

正是“  ”字的本义。这种鼓点儿就是指挥军队行动的号令，具有极大权威，任何人不得

则将受到严惩。这些内容在古代战前的誓词中并不少见。如《尚书·甘誓》：“

用命，戮于社”。战鼓皋陶的权威兼而受到刑官皋陶的拱卫。而皋陶则由于严明

颂：《诗经·鲁颂·泮水》：“矫矫虎臣，在泮献馘。淑问如皋陶，在泮献囚”

献囚，即核实战功依令赏赐之义。至此，古代的“律”字便由击鼓者演变成战鼓，

发出的声音，即军令、军纪。 

    聿字加上彳便演化为律。甲骨文写作  。[xviii]彳是行字（  ）的半边，表示街道、路口、村

落。孔子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。三人行，盖指三家之巷也。[xix]当“

时，也许古老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革。古老氏族也许由游牧转为定居。原先的

成半军事半行政的村落。这时的战鼓被固定安放在村中央的某处。而这时的鼓声

多地是通知众人开会、纳粮、出丁之类，如同当年生产队的钟声一样。据史载，商人多

·盘庚》：“不常厥邑，于今五邦。”最后一次迁都是盘庚迁殷。《竹书纪年》：

纣之灭，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。”“律”字之所以取代“聿”字，可能与长期

境有关。《周礼·地官·鼓人》：“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，以节声乐，以和军旅，以正田役

时鼓声的功能也从“和军旅”变成“正田役”了。 

    战鼓发挥功能须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鼓点儿要一致，其包含的内容须统一而明

置地点要合理，太近了没有必要，太远了听不到。由中央领袖发出的鼓点儿像波

传出去，又一波一波地反馈回来。这也许就是“均布”的本义。许慎的解释必有所本，但其古

时或已失传。 

    鼓之音律的作用，不仅体现在军事活动中，还体现在日程生活中。《说文解字》：

守鼓也。从  蚤声。礼：昏鼓四通为大鼓，夜半三通为戒晨，旦明五通为发明。

在古文字上。古人闻晨鼓而起作，故有“  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  ，始开也、

昏鼓而熄火，以防火灾，故有“”字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  ，火余也，从火聿声

“日之出入，与夜为界”的“昼”（晝）字了。在没有钟表的古代，人们判断时间

的。 

    “律”通“率”。两个字是同义字。祝总斌老师指出：率的法律含义产生得比律字

[xx]率就是标准、尺度。商鞅变法，规定：“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”，“宗室非有

属籍”，“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”。这些政策必然会通过立法渠道

细的规定。如：杀敌若干、晋爵何级、授田几许，这就是率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

加地进律。”率与律字义已十分接近了。及至汉代，仍沿用了此义。《汉书·李

中首虏率为侯者，而广军无功”。颜师古注：“率，谓军功封赏之科著在法令者也

率”与商鞅的 “军功率”[xxi]也许有着内在联系。青川木牍载：“二年修为田律

年”，系秦武王二年，即公元前309年。[xxii]这是律字以法律字义出现的首例。立功受

授受田土之律，是十分自然的事情。在这里，我们依稀嗅到了秦人“改法为律”

    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：“鲁卫之封，启以商政，疆以周索”；“晋国之封，

索”。如果说“礼”是家法，是组织同族人群对祖先神进行祭祀的仪式规则，那

法，是组织众人进行狩猎和战争的号令。“礼”是宗法的产物，“周索”也；“

产物，“戎索”也。不管是中原农耕民族之“礼”，还是西北游牧民族之“律”

期周公所总结的“礼乐”文化中占有各自的席位：礼者，中原之法也；乐（律）者，西北之法也。

这两者的二重奏，便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旋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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